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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瞻 性 陳 述

本文件為草擬本，屬不完整並可予更改。閱讀本文件有關資料時，必須一併細閱本文件封面頁「警
告」一節。

本文件包含前瞻性陳述。該等前瞻性陳述涉及重大風險及不確定因素，以及包括「旨
在」、「預計」、「相信」、「能夠」、「估計」、「預期」、「進展」、「有意」、「可能會」、「計劃」、
「潛在」、「預測」、「提議」、「尋求」、「應當」、「將會」、「應會」等詞語或類似表述或相反表
述的全部陳述。該等前瞻性陳述包括：

• 我們的業務、運營策略及運營計劃；

• 我們的交易額及業務的未來發展潛力；

• 我們的股息政策；

• 監管環境及我們行業的行業概覽；

• 我們行業的未來發展；及

• 香港經濟狀況。

該等前瞻性陳述以有關我們現時及未來業務策略與日後經營環境的多項假設為依
據。

我們的未來業績與前瞻性陳述所列明或暗指的或會有重大差異。此外，我們的未
來業績或會受其他因素包括（但不限於）本文件「風險因素」、「業務」、「財務資料」、「未
來計劃及 [編纂 ]」章節所論述者。

根據適用的法律及規章制度，我們並無責任因存在新資料、未來發生的事件或其
他理由而更新或修訂本文件中任何前瞻性陳述。前瞻性陳述涉及內在風險及不確定因
素，並受假設所影響，當中若幹因素並非我們所能控制。多項重要因素均可導致實際
結果與任何前瞻性陳述所述狀況有所出入或存在重大差異，如一種或多種風險或不確
定因素發生，或任何假設證實為誤。務請預期投資者註意，不應過度依賴前瞻性陳述。
本文件中前瞻性陳述屬警戒性聲明。

本文件中，該等前瞻性陳述乃根據目前的計劃及估計作出，並僅適用於作出當時，
或會根據未來發展進行更改。


